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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级以上市水利（水务）局，省各流域管理局：

　　《广东省水利厅关于划定河砂可采区和禁采区的规定》已征求自然资源等相关主管部门意见并协
商一致，经厅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广东省水利厅

　　2026年5月11日

广东省水利厅关于划定河砂可采区

和禁采区的规定

　　第一条  为规范河砂可采区和禁采区的划定，保障防洪安全、供水安全、工程安全和航运安全，
保护水生态环境，根据《广东省河道采砂管理条例》等法规和有关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规
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河道河砂可采区和禁采区的划定。

　　第三条  河砂可采区和禁采区应当以年度为周期进行划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应
当于每年十月公告下年度河砂可采区和禁采区。

　　第四条  划定河砂可采区和禁采区，实行总量控制、计划开采、严格监管、确保安全的原则。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河道分级管理权限，根据河道来砂量、水
情、河势、河床演变、水流条件等情况进行科学研究分析，编制年度河砂可采区和禁采区论证报
告，会同同级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交通运输、农业农村等相关主管部门和海事管理机构，依法划
定年度河砂可采区，可采区以外的河段为禁采区。其中《广东省河道采砂管理条例》第十四条规定
的河道由河道所在地的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划定。

　　第六条  可采区划定应当综合考虑河势、防洪、供水、通航、生态环境和水工程正常运行以及采
砂的运输条件等因素，在河道演变与泥沙补给分析的基础上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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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划定可采区时，应当加强对河道演变、河床地形、水文和河砂储量及质量的分析、研究，保证
划定科学、合理。在水文测站上下游各二十公里（平原河网区上下游各十公里）的河道管理范围内
划定年度河砂可采区，应当征得有管理权限的水行政主管部门同意。

　　第七条  对河势稳定、防洪安全、供水安全、通航安全、生态环境和水工程正常运行等基本无不
利影响，或者虽有一定影响但通过采取必要的安全保障措施可以克服的区域，可以划定为可采区。

　　第八条  可采区划定应当明确河段年度控制采砂总量，以及该河段内各可采区采砂具体地点、开
采范围控制点坐标、可采长度和宽度、采砂控制高程、控制采砂量、采砂作业方式、作业工具及其
数量与规模控制、采砂期限等。

　　第九条  河段年度控制采砂总量应当综合考虑泥沙补给、河砂储量等因素确定，可以适当考虑河
段周边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需求。

　　第十条  可采区开采范围的规划布置及其平面控制点坐标的确定，应当采用2000国家大地坐标系
和最新的河道地形图。划定的可采区边线应当充分考虑与水工程的最小控制安全距离。可采区开采
范围的大小，应当结合可采区所处河段的具体情况分析确定。

　　第十一条  可采区采砂控制高程应当在河道演变、泥沙补给以及采砂影响分析的基础上确定。

　　第十二条  划定可采区时应当对各可采区的采砂作业方式、作业工具及其数量与规模控制提出原
则性要求。

　　第十三条  可采区的开采期限应当根据可采区的控制采砂量、采砂作业方式、作业工具及其数量
与规模控制合理确定，且不得超过一年。

　　第十四条  每个地区划定的可采区数量应当与该地区的现场监管能力相适应。《广东省河道采砂
管理条例》第十四条规定的河道原则上每个县（市、区）划定的可采区数量不得超过2个。

　　第十五条  可采区划定除应当符合国家、省和有关部门的相关规定外，还应当充分研究采砂有较
大不利影响的河段或者区域。下列河段或者区域不能划定为可采区：

　　（一）堤防工程管理范围；

　　（二）大型闸坝等拦河水利工程建筑物，以及航运枢纽、通航建筑物等拦河建筑物上游1000米、
下游2000米以内的河段；中型闸坝等拦河水利工程建筑物上游500米、下游1000米以内的河段；小型
闸坝等拦河水利工程建筑物上游200米、下游500米以内的河段；

　　（三）特大型公路桥梁、跨河桥长500米以上的铁路桥梁跨越的河道上游500米、下游3000米以内
的河段；大型公路桥梁、跨河桥长100米以上不足500米的铁路桥梁跨越的河道上游500米、下游2000
米以内的河段；中小型公路桥梁、跨河桥长不足100米的铁路桥梁跨越的河道上游500米、下游1000
米以内的河段；

　　（四）渡口上下游各200米以内的河段；

　　（五）码头、港口作业区等临河建筑物上下游各2000米范围内的河段；



　　（六）航道（路）、锚地、停泊区、交通管制区、事故多发区、交通密集区等通航水域范围内的
河段；

　　（七）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确定为堤防险段的河段及其上下游各2000米以内的河
段；

　　（八）供水工程取水口上游1000米以内，下游2000米以内的河段；

　　（九）流域面积1000平方公里以上河流分汊河段汊口和汇合口上下游各2000米以内的河段；流域
面积50-1000平方公里河流分汊河段汊口和汇合口上下游各1000米以内的河段；流域面积50平方公里
以下河流分汊河段汊口和汇合口上下游各500米以内的河段；

　　（十）水文（含水质）站上下游各1000米以内的河段；

　　（十一）国控、省控水质监测断面或者自动监测站上游 1000米和下游200米范围内的河段；

　　（十二）各类水下管线（隧道）管理和保护范围内的河段；

　　（十三）航道整治丁坝上下游100米、坝头50米范围，以及航道护岸堤脚100米范围内的河段；

　　（十四）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确定为河床严重下切、深槽迫岸、流势变化较大、河
床超深、砂源枯竭等其他应当禁止采砂的河段；

　　（十五）存在地质灾害隐患的河段；

　　（十六）各级人民政府依法划定的各类自然保护地、水功能保护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生态保
护红线范围、重要湿地、珍稀动物栖息地和繁殖场所、主要经济鱼类的产卵场、索饵场、越冬场、
洄游通道、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等所在的河段；

　　（十七）枢纽库区死水位情况下回水不衔接的河段。

　　第十六条  河砂可采区内因防洪、河势改变、水工程或者航运设施出现险情、水生态环境遭到严
重破坏以及有重大水上活动等情形不宜开采作业的，有关部门应当及时通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
政主管部门，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划定临时禁采区并及时予以公告。

　　第十七条  本规定自2026年6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5年。

　　相关链接：《广东省水利厅关于划定河砂可采区和禁采区的规定》政策解读

http://slt.gd.gov.cn/zcjd8770/content/post_4895705.html

